
女职工工伤期间，公司仅支付其病假工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单位强迫女职工书写放弃社会保险及工资声明；孕妇作为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
其享有诸多“专属性”权利，例如产假、哺乳假、生育津贴等，但在现实中该部分女职工的权益常常得不到有效保障……如此种类繁多的侵犯女职工合法权
益的案件，在职场上屡见不鲜。

近日，经过对工会调解和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筛选，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权益工作部、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与劳动午报社共同推出“2020年北
京工会维护女职工权益十大案例”，并由案件代理人、调解员对这些案件进行了逐一评析，以期为广大女职工答疑解惑，帮助职场女性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基本案情：
李女士于2020年8月13日到

某私企工作。 该企业与她口头约
定试用期为2个月， 每月15日发
放工资， 试用期结束后视情况再
签劳动合同。 2020年10月20日 ，
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2020年10月
24日 ， 企业以不能胜任工作为
由， 辞退了李女士。

2020年10月27日， 李女士找

到该企业进行沟通， 提出企业在
一个月内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应当自第二个月起给付二倍工
资； 企业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辞
退本人， 应支付其一个月工资的
代通知金， 同时， 要求企业支付
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处理结果：
经调解， 企业向李女士支付

了未结清工资、 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补偿金、 代通知金及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案件评析：
本案中， 劳动者虽与企业有

口头约定， 但该约定并不能取代
劳动合同， 故企业应当依法支付
劳动者二倍工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条规定， 结合本案， 企业虽以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为由提出解
除， 但并未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
者调整岗位， 且直接对劳动者提
出解除劳动关系。 除此之外， 该
企业亦不属于在试用期间不录用
劳动者的情形。

综上， 涉案企业的行为系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第四十八条、 第八十七条
规定， 应向李女士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单位仅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
解除女职工劳动合同需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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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会维护女职工权益十大案例评析

□本报记者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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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１
推荐单位： 东城区总工会
调解员： 刘万勇 王安琪

基本案情：
白女士于2019年5月13日入

职某单位， 岗位是客户经理， 工
作内容是客户对接及客户维护，
约定工资为每月8000元。 2019年
12月， 白女士怀孕， 春节前提前
返回了老家。 2020年3月， 该单
位全面复工， 白女士则以怀孕为
由申请在家办公并获单位同意。

因该单位受疫情影响严重，

白女士在家办公期间工作量比较
少， 单位一直正常支付其工资。
2020年5月12日， 白女士提出离
职。 2020年5月15日 ， 白女士提
起仲裁， 要求单位向其支付2019
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

处理结果：
经调解 ， 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单位于7个工作日内向白女
士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
额。

案件评析：
本案涉及到用人单位未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引发的法律问
题。 本案申请人是一位因个人原
因提出离职的孕妇， 被申请人是
一家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
营不善的单位。 虽然双方存在争

议， 但都认可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事实。 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
律后果，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因
此， 本案如果想调解结案， 关键
在于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
益， 在双方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
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

用工超过一月未签合同
用人单位应付二倍工资

案例２
推荐单位： 朝阳区总工会
调解员： 何施琪

基本案情：
宋女士是某广告传媒公司员

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她一直
正常到岗上班， 并且每天都加班
到很晚。 可是， 宋女士发现其基
本工资变低了， 绩效工资也在原
来基础上下调一半， 之前每月都
发放的补助、 全勤奖也没有了。

宋女士找公司沟通， 公司称
不存在补助和全勤奖， 基本工资
降低是因为宋女士业绩连续几个

月不达标所致， 绩效工资也随之
下调。 疫情期间公司效益不好，
宋女士所在的团队没有完成指
标， 可以对她的工资做出调整。

宋女士表示， 疫情对整个部
门的冲击很大， 很多人都走了，
但业绩指标没有下调， 一个人根
本完不成， 业绩下滑不是自己的
原因。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未达成一
致， 宋女士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未足额发放的工

资、 提成， 补助、 全勤奖和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处理结果：
在调解员主持下， 公司经调

解同意补足宋女士的基本工资和
绩效工资差额。

案件评析：
本案中，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为由， 给劳动者调
岗并降低薪酬待遇， 用底薪逼迫

劳动者主动离职， 其目的是为了
规避支付法律设定的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
系问题的通知》 规定， 企业因受
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
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
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等
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尽量不裁员
或者少裁员。

疫情冲击导致经营困难
经过协商才能调岗调薪

案例３
推荐单位： 海淀区总工会
调解员： 黄帅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18年3月19日入职

某公司担任设计岗位， 双方签订
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由于突发
疫情， 公司支付其工资至2019年
12月31日，未足额支付其2020年1
月的工资。公司还于2020年2月27
日在工作群内通知， 要求员工书
写放弃社会保险及工资的声明，
如果不写则视为自动离职， 于是
张某便写了。

此后， 公司安排张某在家待

岗至2020年2月29日， 自2020年3
月1日起居家办公； 2020年5月25
日，公司全员复工，但将张某月工
资调整为2600元， 且不缴纳社会
保险， 公司办公地址由原来的丰
台区变更为房山区。

张某向公司提出异议， 公司
表示会协调。协调过程中，公司于
2020年5月31日以微信方式通知
其因旷工3天， 于2020年5月28日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张某拿到单
位解除通知后， 随即提起劳动争
议仲裁。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张某工

资及基本生活费差额、 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 未休年休假工
资、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共5.8万元。

案件评析：
公司通知张某工资标准调整

为2600元， 且办公地点调整至房
山区， 公司这些行为属于单方变
更劳动合同约定内容。 双方在协

商过程中， 张某未返岗上班， 并
不属于恶意无故旷工。 因此， 公
司以旷工为由与张某解除劳动合
同属于违法， 公司应当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疫情期间单位要求员工书写
的放弃工资及社保待遇的声明
书，内容显失公平。 2020年2月1日
后张某未能正常提供劳动并非劳
动者个人原因，依据《北京市工资
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
应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70％向张某支付基本生活费。

强迫员工放弃工资社保
单位虽持声明亦属无效

案例４
推荐单位： 丰台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李思思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12日 ， 古某入职

某信息公司， 岗位是运营主管。
入职后古某与公司签订了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合同期限为2016年
6月12日至2021年6月 11日 。 此
后， 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 约定
古某转正后月工资13300元 ， 其
中基本工资2500元， 岗位浮动工
资7900元， 绩效工资2600元， 补
助300元。

2020年4月23日 ， 古某开始

休产假， 2020年8月28日产假期
满。 产假结束后古某领取生育津
贴21730.13元， 但公司未支付古
某2020年9月和10月份工资 。 公
司主张古某每月基本工资 6000
元， 其产假期间不享受岗位津贴
和绩效工资。

此外， 公司称其经营遭遇重
大经营风险， 根据公司员工手册
及重大风险告知书， 停发古某9
月绩效工资 7000元 。 2020年 10
月， 古某请事假3天， 根据公司
员工手册规定不支付当月工资。

2020年11月7日 ， 古某提出
仲裁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
产假工资34398.44元、 2020年9月
和10月份工资20000元。

处理结果：
经仲裁裁决， 公司支付古某

2020年4月23日至2020年8月28日
产假工资差额、2020年9月和10月
份工资共计1.99万元。

案件评析：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

规定 》 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
“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
工资， 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
准的 ， 差额部分由企业补足 。”
据此， 公司应向古某支付生育津
贴差额。

公司在未与古某协商一致的
前提下， 单方出具的风险告知书
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此外， 公
司关于 “事假3天， 不支付当月
工资” 的规定， 亦因违反法律规
定而无效。

无故克扣女工工资津贴
单位应当依法补足差额

案例５
推荐单位： 石景山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胡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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